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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华峰能源集团重整过程
中，法院将其五家子公司财产纳入一
并重整，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答：华峰能源集团下属有五家持
股100%的子公司，六家企业属于关
联企业。合并重整一是可以解决关
联企业间债务不平等的问题。二是
可以降低破产成本，提升司法效率。
三是企业的重整挽救在分开进行的
模式下往往因运营资产不完整、企业
单体经营效益低下而无法实现重整
价值，企业挽救难以进行。

问：在企业重整过程中，如何保
障企业良性经营？

答：我们先是稳定员工信心，再
多渠道获取运营资金，为企业在进入
重整后继续经营提供保障。同时，企
业与债权人合作生产，增加了公司利
润，保障公司进入重整后的持续经营
及盈利能力，使华峰系公司的重整价
值得以延续。此外，法院通过优化管
理人账户监管，提升管理人工作效

率。由于账户交易频繁，如每一笔均
在法院批准后才支出，不利于提高经
营效率。

问：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如
何做好资金监管工作，保障企业资金
安全？

答：珠海中院专门制定了破产
案件审理操作指引，规定企业进入
破产程序后，法院会依法指定管理
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接管
债务人财产后，开立管理人账户集
中管理债务人的资金。管理人账户
下设收入专户和支出专户分别进行
管理。收入专户预留主办法官私章
印鉴，由法院和管理人共同管理；支
出专户预留管理人印鉴，由管理人
独立管理。

对于重整期间仍在经营的企业，
珠海中院批准对于管理人账户采取
分类化的监管模式。其中，对于生产
经营类付款可通过网银方式操作，并
施行定期汇报、事后备案制度；对于

破产费用类付款施行事前审批制
度。账户资金支付方式的分类化监
督，有助于更好地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及保护债务人资金安全。

问：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债
务人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是阻碍破
产程序推进的一大难点。珠海中院
在这方面有哪些探索？

答：在珠海中院受理的破产案件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债务人无财产或
财产不足于支付破产费用。这时，破
产案件管理正常履行职责无法得到
保障，破产清算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为此，珠海中院在政府的支持下，争
取到破产案件专项处置资金，并制定
了破产案件专项处置资金管理使用
办法，规范破产案件专项处置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遵循公开透明、专款专
用、严格监管的原则，根据破产案件
繁简程度和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决
定是否支付破产案件专项处置资金，
并确定支付额度。

破产重整的珠海经验

珠海中院有效破解集团破产重整难

广东沥青巨头广东沥青巨头““涅槃重生涅槃重生””
工厂的高烟囱又冒出了烟，工友们都乐了。此前，珠海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发出裁定，批准广
东华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能源集团”）重整
计划。至此，负债累累的华峰能源集团理顺了债务关系，发
放了员工工资，重新回归正常生产经营。

华峰能源集团原本是华南地区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
的第三大沥青生产厂家，年产沥青超过60万吨。2018年
末，因资金链断裂，出现财务危机，负债数十亿元，生产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因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有明显丧失清
偿能力可能，债权人向珠海中院申请对华峰能源进行重整。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通讯员 谢文思
图片：珠海中院提供

法律规定，破产重整程序最长
期限只有9个月，如果在这期间重
整草案不能获得通过，涉案企业将
可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华峰能
源集团是珠海地区石油化工龙头
企业，涉及债务数额大，涉及债务
类型多，牵涉数百名员工就业问
题，如果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不仅华峰能源集团将失去重整的
机会，涉案的债务也难以全部清
偿。

“鉴于上述考虑，为了提高破产
重整的成功率，合议庭决定先对华
峰能源集团进行为期3个月的预重
整，理顺债权债务关系，再进行破产
重整。”承办法官陈永成介绍。

通过预重整期间的多轮谈判，
华峰能源集团与主要债权人、意向
投资人对重整后华峰能源集团投资
关系、经营模式、还债方式及步骤达
成了初步共识。随后，华峰能源集
团主要债权人与债务人经共同推
荐、协商选定管理人人选后，正式开
始破产重整。

预重整提升破产重整成功率

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接管华
峰能源集团后发现，华峰能源集团
及其五家子公司在人员、资金、业
务、风险承担、经营场所、决策管理
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已构成公司
法人人格混同，遂向法院提出合并
重整建议。

合议庭经讨论认为，区分各公司

之间财产成本过高，个别调整不仅会
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还会
影响破产重整工作效率。因此，珠海
中院依法召开听证会，听取华峰能源
集团、各子公司及其主要债权人意见
后，研究决定对华峰能源集团进行实
质合并重整，将子公司财产纳入一并
重整，提升重整价值，发挥债务人资

产的整体效益，依法公平维护各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债台高筑的现状下，将华峰
和其子公司的资产合并重整，聚拢了
华峰能源集团所有的资源和资金，形
成合力之后既有利于华峰能源集团顺
利重整，也有利于厘清全部债权债务
关系。”陈永成解释。

合并重整发挥整体价值

合并重整之后，管理人接管了
华峰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所有资产，
对其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
并整合，由华峰能源集团进行统一
清偿和追偿。

首先，管理人与第三方公司签
署《共益债借款协议》，由出借方以
共益债形式进行财务投资，以支付
职工薪酬和部分运营资金，解决了
华峰能源集团的燃眉之急。接着，
在法院的监督下，管理人与部分债
权人以委托加工模式开展合作，由

债权人提供原材料，华峰能源集团
收取加工费，后经协商将“代加工”
合作模式转变为“代采购”合作模
式，进一步增加了公司利润。

与此同时，管理人向法院提交
华峰能源集团合并重整计划草案，
法院依法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
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经两次表决
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珠海中
院裁定批准了华峰能源集团重整计
划。自此，华峰能源集团以新的姿
态重新上路，将在珠海高栏港展现

新的风貌。
据评估机构分析，如果华峰能

源集团没能实现破产重整，而是转
入了破产清算程序，那么即使其财
产全部按照评估价值变现，还款清
偿率只能实现20.76%。而按照现
在的重整计划，不仅华峰能源集团
所有债务将通过现金清偿、留债展
期、以股抵债、股权补偿等方式逐步
得以清偿，而且进入重整程序后，华
峰能源公司已经开始正常生产经
营，企业员工工资也正常发放。

保障企业经营提升盈利能力

华峰能源集团重新回归正常生产经营。


